应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初稿）
1、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事项编码
	

	实施部门
	局危化股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应县

	设立依据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十八条

	办理条件
	1、申请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
2、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企业名称事先登记复印件；
4、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复印件；
5、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复印件；
6、 零售点及其周围安全条件说明；
7、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试合格证复印件；
8、安全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发证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办材料
	1、 申请书1份；
2、 零售点及其周围安全条件说明1份。

	办理方式
	窗口受理

	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审批→制证（详见流程图）

	办理时限
	20天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法人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向应县人民政府或朔州市应急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向应县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咨询方式
	0349-5025883

	监督投诉渠道
	应县应急管理局：5025883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0349-5025883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流程图

1.不在受理范围之内的，应当当场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2.符合要求的出具受理通知书，并在1个工作日内送达业务处。
3.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当场一次性书面告知补正内容。
1.县应急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颁发或者不予颁发零售许可证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2.对决定不予颁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3.完成时限为5个工作日。
零售经营者到县政务大厅应急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申    请

县应急局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和零售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现场核查。负责现场核查的人员应当提出书面核查意见，完成时限为10个工作日。

受    理



审    查


会商后，报局领导审批，完成时限为2个工作日。
审   批



颁发证照



办    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应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2、 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设施）许可
	事项编码
	

	实施部门
	局危化股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应县

	设立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五条、第九条

	办理条件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单位应当依法登记注册为企业。
1、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4、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
5、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复印件；
6、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事先登记复印件；
7、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复印件；
8、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申办材料
	1、申请许可证文件及申请书1份；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4、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1份；
5、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复印件1份；
6、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事先登记复印件1份；
7、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复印件1份；

	办理方式
	窗口受理

	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审批→制证（详见流程图）

	办理时限
	10天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法人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向应县人民政府或朔州市应急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向应县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咨询方式
	0349-5025883

	监督投诉渠道
	应县应急管理局：5025883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0349-5025883


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设施）许可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到县政务大厅应急局窗口申请



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申报材料不全或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予以退回，并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和法定形式要求。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窗口受理
对申请人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补  正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或审查不合格的退回窗口。

审    查
窗口对申请文件、资料审查，需到现场的指派人员现场核查,提出书面核查意见。








审批
会商后，报局领导审批。






对不予许可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书面说明理由和所依据的法规、规章、规范和标准，并告知申请人或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许可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颁发的书面决定或发放许可证书





办  结
窗口发件，归档。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内办结。 20………………………………………………………………………………………………………………………………………………………………………………………………………………………………………………………………………………………………………………………………………………………………………………………………………………………………………………………………………………………………..个工作日内办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应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3、 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设施）许可变更
	事项编码
	

	实施部门
	局危化股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适用范围
	应县

	设立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办理条件
	1、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3、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4、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5、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申办材料
	1、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1份；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3、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
4、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5、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一份；

	办理方式
	窗口受理

	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审批→制证（详见流程图）

	办理时限
	10天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结果送达
	法人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向应县人民政府或朔州市应急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向应县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咨询方式
	0349-5025883

	监督投诉渠道
	应县应急管理局：5025883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0349-5025883


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设施）许可变更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到县政务大厅应急局窗口申请



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申报材料不全或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予以退回，并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和法定形式要求。。




窗口受理
对申请人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补  正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或审查不合格的退回窗口。

审    查
窗口对申请文件、资料审查，需到现场的指派人员现场核查,提出书面核查意见。








审批
会商后，报局领导审批。






对不予变更的，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书面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企业或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变更决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决定或重新颁发经营许可证，并收回原经营许可证







办  结
窗口发件，归档。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内办结。 20………………………………………………………………………………………………………………………………………………………………………………………………………………………………………………………………………………………………………………………………………………………………………………………………………………………………………………………………………………………………..个工作日内办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然灾害救助及救灾救济款物的给付服务指南

一、办理要素：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自然灾害救助及救灾救济款物的给付初审
编码：'000525003000
（二）适用范围：因自然灾害导致无力克服衣、食、住、医等临时生活困难的人员，重点救助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自救能力的受灾人员。
（三）事项审查类型：先审后批
（四）审批依据：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应当根据自然灾害预警预报启动预警响应，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一）向社会发布规避自然灾害风险的警告，宣传避险常识和技能，提示公众做好自救互救准备；（二）开放应急避难场所，疏散、转移易受自然灾害危害的人员和财产，情况紧急时，实行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三）加强对易受自然灾害危害的乡村、社区以及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四）责成民政等部门做好基本生活救助的准备。 第十九条 自然灾害危险消除后，受灾地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研究制订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规划和优惠政策，组织重建或者修缮因灾损毁的居民住房，对恢复重建确有困难的家庭予以重点帮扶。居民住房恢复重建应当因地制宜、经济实用，确保房屋建设质量符合防灾减灾要求。受灾地区人民政府民政等部门应当向经审核确认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发放补助资金和物资，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应当为受灾人员重建或者修缮因灾损毁的居民住房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第二十一条 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当年冬季、次年春季，受灾地区人民政府应当为生活困难的受灾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受灾地区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每年10月底前统计、评估本行政区域受灾人员当年冬季、次年春季的基本生活困难和需求，核实救助对象，编制工作台账，制定救助工作方案，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五）受理与决定机构：
受理机构：应县户籍所在地行政村居委会
审核机构：应县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审批机构：应县应急管理局
（六）数量限制：不限制
（七）申请条件：
1、因灾住房倒塌、严重损坏或一般损坏基本住房需要重建或维修的受灾户。
2、因灾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自救能力，在灾后过渡期间基本生活困难的受灾户。
    3、旱灾造成生活困难需要解决口粮和饮水等基本生活困难的受灾户。
   4、冬春期间需要口粮、饮水、衣被、取暖、医疗等基本生活困难的受灾户。
    （八）禁止性要求：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予给付
（九）申请材料目录：
身份证、户口本、家庭贫困证明、受灾证明材料及相片、书面申请。
（十）办理基本流程：申请、受理、审核、审批、发放、归档   
（十一）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十二）办结时限：即到即办
（十三）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五）审批结果：在应县县政府网进行公示、公告
[bookmark: _GoBack]（十六）结果送达：15个工作日救灾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救灾物资自行领、因灾倒房需重建、因灾损房需修缮项目每年12月入住验收后通过“一卡通”发放。   
（十六）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保证提供信息的真实有效。
（十七）咨询途径：应县户籍所在地乡镇安监站和应急局应急救援保障股负责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答。
咨询电话：0349-5025883         
（十八）监督投诉渠道：县应急局 监督电话：0349-5025883
  二、办理流程：
（一）一般程序。
乡镇人民政府及时对受灾困难群众申请人的家庭情况、财产收入状况、人口状况、遭遇灾害类型与程度等，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等方式进行逐一核查，必要时可以视情况组织民主评议。经调查核实、民主评议后提出审核意见，并在申请对象居住地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对符合救助条件的，需要给予救助的镇民政办提交申请表报县民政局审批。倒房需要重建的签署倒房重建协议，因灾损房需修缮的，镇民政办于每年9月将倒房重建及修缮计划上报到县民政局，县民政局具体组织实施。
（二）紧急程序。
  对情况紧迫，需立即采取措施以予以救灾救助的，镇人民政府、县应急局应先行救助。紧急情况解除之后，按规定补齐审核审批手续。
  三、行政复议
向应县人民政府或朔州市应急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
1

